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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計畫執行成效之探討 
 

四、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計畫缺乏上位審查機制，各領域彙整機

關未於彙整方案前先審查各項調適計畫之合宜性，有限資源難

以為最適配置，恐影響調適成效 

氣候變遷調適如決策不當，所執行之調適不僅可能無效，甚

將引起外加衝擊損傷，或因忽略考量欲解決問題與其他系統間之

相互依賴性，致提高其他連結性系統風險；而決策指引錯誤結果

不僅虛耗投入之調適資源，更嚴重者是造成系統暴露於未來氣候

之風險且越趨脆弱。我國由各調適領域機關所彙整之調適行動計

畫缺乏上位審查機制，恐難以有效避免不當調適情事。謹說明如

下： 

(一)IPCC「衝擊、調適與脆弱度」報告指出，各國調適行動已大

幅增加，惟許多部門與地區「不當調適」之證據越來越多 

氣候法第 3條第 1項第 2款規定：「氣候變遷調適：指人類

與自然系統為回應實際、預期氣候變遷風險或其影響之調整適

應過程，透過建構氣候變遷調適能力並提升韌性，緩和因氣候

變遷所造成之衝擊或損害，或利用其可能有利之情勢」。由於氣

候變遷衝擊及風險將逐漸變得更為複雜，且更難以管理，諸多

氣候危害將同時發生，多種氣候及非氣候風險亦會產生相互作

用，進而導致複合性之整體風險，及橫跨各領域與區域之連動

性風險。 

IPCC 於 2022 年 2 月 28 日之「衝擊、調適與脆弱度」報告

（AR6 WGII），將「不當調適」定義為可能導致氣候相關不利結

果風險所增加之行動，包括增加溫室氣體排放、增加或轉移對

氣候變遷之脆弱度、加劇氣候衝擊之不公平或減少社會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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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指出各國調適行動雖已大幅增加1，然自 AR5 公布後，橫跨眾

多領域及區域之不當調適證據亦有所增加。不當之氣候變遷因

應作為可能導致脆弱度、暴露度及風險之困境，如需修正將有

困難且代價高昂，同時加劇現有之不平等2。 

(二)我國氣候變遷調適行動計畫分由多個機關擬定，惟缺乏上位

審查機制，恐難有效避免不當調適，進而影響調適成效 

環境部於 112 年 10 月提出第 2期方案執行成果報告，經檢

視該方案 125 項調適行動計畫之執行成果，其中計有 21項計畫

(占 16.8%)，間有與氣候變遷調適尚難連結，或屬短期災害預

防，或為機關既有或例行性業務等情事(詳表 4-4-1），致執行成

果尚難反映與氣候變遷調適之關聯性及合宜性，部分調適行動

計畫甚至將溫室氣體減量誤認為調適範疇。如：1.前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112 年 8月 1日改制為農業部農村發展及

水土保持署)辦理「土砂災害防治」預計減碳量提升；2.經濟部

水利署辦理「推廣水資源智慧管理系統及節水技術計畫」將減

少溫室氣體 87萬 3,600 公斤之二氧化碳當量；3.海洋委員會海

洋保育署辦理「海洋生物多樣性調查計畫」盤點及調查海洋生

態資源結果，預估產生約 34.1 萬公噸之藍碳碳匯量等不合理情

事。 

復洽請環境部提供第 3 期方案各行動計畫審查機制，該部

表示略以，第 3 期方案擬定時，已邀集相關部會就國際最新氣

候變遷調適資訊及氣候變遷情境設定與下階段國家氣候變遷調

適推動瓶頸及建議召開會議，亦就調適領域劃分問題召開 2 次

                      
1 聯合國環境規劃署於《調適缺口報告 2022》指出，84%以上(比 2021 年增加 5%)
國家已完成制定國家尺度調適計畫。 

2 IPCC 氣候變遷第六次評估報告「衝擊、調適與脆弱度」之科學重點摘錄與臺灣
氣候變遷衝擊評析更新報告，TCCIP(科技部)，2022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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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調會議後，分別與各領域就調適行動方案研議目標、策略及

措施是否與氣候變遷具有關聯性，並召開 6 場次交流討論會

議，與主協辦機關進行交流與問題討論。惟仍未於擬訂方案前

建立相關審查機制，以供 8 大調適領域彙整機關就各調適行動

計畫與氣候變遷調適之關聯性及合宜性先予審查，除有限資源

難以為最適配置外，亦恐難以有效避免不當調適，達成強化調

適能力及減少脆弱度之目標。 

表 4-4-1  第 2 期方案各行動計畫內容與氣候變遷調適關聯性較低或計畫

性質屬短期災害預防情形表 
行動計畫 主辦機關 執行成果 

加速復建工程審議作業 
公共工程委員
會 

修正「公共設施災後復建工程經費審議及執行作業要點」，
加速及簡化各級政府提報救災復建工程作業流程。 

臺灣桃園國際機場第三
跑道綜合規劃 

桃園國際機場
股份有限公司 

完成4,000公尺長起飛跑道綜合規劃暨基本設計。 

既有碼頭檢測及改建評
估（含老舊碼頭改建工
程） 

臺灣港務有限
公司 

完成維護管理手冊、建置港灣工程基本資料庫及查詢系統。 

各國際及國內商港港灣
構造物維護管理計畫 

臺灣港務股份
有限公司 

1.巡檢維修作業全面電子化、提高國內港灣設施管理效率。 
2.建置港灣工程基本資料庫及查詢功能，供港灣工程規劃、
設計及施工之參考應用。 

無自來水地區供水改善
計畫第三期 

經濟部水利署 
核定完成辦理無自來水地區供水改善作業9.82萬戶，提升
無自來水地區供水品質。 

飲用水水質安全管理計
畫 

前環境保護署 
每年修訂「飲用水管理重點稽查管制計畫」，督導縣市環保
機關辦理飲用水相關稽查管制工作，以確保飲用水品質及安
全。 

利用衛星影響變異間山
坡地違規 

前農業委員會
水土保持局 

運用衛星進行山坡地變異監測，查獲違規開發案件規模顯著
縮小。 

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 各縣市政府 
透過水質改善及水域生態與自然棲地環境風貌營造，累計完
成水環境亮點97處、親水空間營造381.62公頃。 

都市更新發展計畫 
前內政部營建
署 

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及其他機關公開評選都市更新事
業實施者計58案，成功引進民間廠商投資實施。 

氣象資訊之智慧應用服
務計畫（I）（105-108） 

前交通部中央
氣象局 

全球預報模式解析度由40里提高至25公里，提升颱風路徑
預報準確度達20%，並擴大開放7大類共463項資料。 

建構臺灣海象及氣象災
防 環 境 服 務 系 統
（106-109） 

前交通部中央
氣象局 

完成三維波潮耦合暴潮模式及海象災防應用技術開發，提升
模式準確度與海象預警能力，並建置西北太平洋海象資料庫
及臺灣海象災防環境資訊平臺，提供災防資訊應用服務。 

水下文化資產保存維護
管理（ 第一期） 計畫
（109-112 年） 

文化部文化資
產局 

完成6處水下文化資產與其環境定期監看作業，並進行水下
文化資產之調查評估及建置作業。 

海洋環境監測 海洋委員會海 監測我國海域水質，建置逾4,200筆水質數據資料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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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計畫 主辦機關 執行成果 
洋保育署 分析釐清水質變化趨勢。 

農田水利設施更新改
善、推廣省水管路灌
溉、加強各農田水利會
灌溉水質管理維護計畫 

前農業委員會 
完成農田水利設施更新改善及辦理農田水利署管理處灌溉
水質檢測作業。 

森林資源間永續經營管
理規劃 

前農業委員會
林務局 

建立森林資源長期監測系統，掌握森林資訊和變化，為調適
性經營提供參考，總計完成圖幅調繪修測面積30萬公頃。 

溫室構造設計專家系統
開發 

前農業委員會
科技處 

完成開發溫室總體規劃設計專家系統，並有作物模式即時參
數。 

植物有害生物監測及預
警工作 

前農業委員會
動植物防疫檢
疫局 

針對特定植物有害生物進行專案監測累計37萬2,911點次。 

農業氣象之觀測及資源
整合 

前農業委員會
科技處 

透過跨域整合及科技防災，至111年已完成農業生產區176
座農業氣象站，283個作物生產區精緻化預報服務。 

強化我國海洋保護區管
理與執法 

前農業委員會
漁業署 

完成24處水產動物繁殖保育區及2處潛力保育區場域生態
調查，供地方政府作為相關規範及調整管理措施之參考。 

強化自然保護區域經營
管理及網絡連結計畫 

前農業委員會
林務局 

截至111年底臺灣依法劃設之自然保護區域共計98處（包
括自然保留區、自然保護區、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物重
要棲息環境、國家公園及國家自然公園等）。 

空氣品質監測 前環境保護署 
持續維持全國78處空氣品質監測站24小時正常運轉，監測
數據平均資料可用率為96%以上。 

資料來源：第 2期方案執行成果報告。 


